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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市人民法院 2018 年度天平工程项目资金 

绩效评估报告 

 

海安市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在市委的领导和南

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指导下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对市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其主要职责为：

审判根据法律规定由基层法院管辖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

依法行使司法执行权和司法决定权；执行本院已经发生法律

效力的判决、裁定以及国家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案件和外地

法院委托执行的案件；调查研究审判工作中的法律、法规、

规章、政策及疑难问题，针对案件审理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司

法建议。 

海安市人民法院内设机构 21 个，下设 6 个人民法庭，

具体包括：政治处、办公室研究室、行政装备科、知识产权

庭、监察室、司法鉴定科、立案庭、法警大队、刑庭、少年

庭、行政庭、审判监督庭、执行局、民一庭、民二庭、开发

区法庭、高新区法庭、李堡法庭、曲塘法庭、墩头法庭、南

莫法庭。现有行政编制 172 人，实有在编人员 143 人。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江苏省司法审判信息系统工程（简称“天平工程”）是

在充分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司法审判信息系统工程项目

建议书》指导思想，以及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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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委员会令第 55 号》对国家电子政务工程建设项目管理

暂行办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天平工程”建设规模涉及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13

个中级人民法院、108 个基层人民法院和 2 个铁路法院的信

息化建设内容。在省内各级法院实现高清视频科技审判法

庭、案件信息管理系统、电子档案系统、移动执法办公平台、

网络安全防护、审判业务用房的改造，组建省内法院系统业

务网，以满足人民法院“十二五”期间的业务发展需求。 

2018 年海安市人民法院的天平工程项目共实施三个子

项目，分别为移动办公平台建设、自助诉讼服务区建设、审

判大楼及基层法庭无线覆盖改造，合计预算 250 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1. 项目绩效总目标 

通过“天平工程”的建设，提高各级人民法院审判效率，

促进司法公正，取得良好社会效果，实现“天平工程”项目

政务目标，使各级法院审判管理业务、审判监督业务、司法

信息公开业务、内部管理能力等水平显著提高。 

2. 项目绩效阶段性目标 

2018 年海安市人民法院通过实施三项子工程，软硬件

设施的逐步到位，能进一步完善司法审判信息资源管理，实

现案件审判工作及其他各项工作管理全过程的科学化、规范

化、实体化和协同化，促进和保障人民法院在全社会实现“公

正与效率”“司法便民为民”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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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本次评价的目的主要是了解海安市人民法院天平工程

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和取得的效果，总结实施天平工程项目管

理经验，发现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加强和规

范项目资金管理，在保证天平工程建设目标的前提下节约成

本，指导预算编制和申报绩效目标，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

供决策参考和依据。 

（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天平工程建设使用效果 

移动办公平台建设、自助诉讼服务区建设、审判大楼及

基层法庭无线覆盖改造三个项目的实施，使得海安市人民法

院信息资源管理系统的软硬件设施进一步完善，全院各项工

作的管理更加智能化、科学化、规范化、实体化和协同化，

有效地促进工作效率的提高，进一步保障人民法院在全社会

实现“公正与效率”“司法便民为民”的目标。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 项目绩效自评机构和具体工作人员落实情况 

海安市人民法院将实施天平工程专项资金绩效评估工

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成立了以分管院长为组长、行政

装备科科长为副组长，相关科室、部门人员为成员的“项目

绩效评价组”，加强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的组织和领

导，确保绩效评价工作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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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派专人参加了市财政局组织的绩效评价培训班，提高绩

效自评工作水平。统一部署绩效评价工作，安排项目实施、

运行、财务相关人员，落实项目实施、运行及资金使用情况，

及时报送绩效评价材料。 

3. 选用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 

本报告选用的评价指标采用定量指标、个性指标和文字

描述相结合。 

评价方法采用目标预定与完成效果比较法。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市人民法院由财务室统一扎口管理所有项目经费，根据

项目管理要求，专款专用。为了规范天平工程项目资金的使

用，市法院严格参照省高院下达的《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全省法院司法审判信息系统（“天平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等文件，对项目的选型原则、配置要求严格按

照文件要求实施；严格按照政府采购要求和流程实施设备采

购；遵循厉行节约原则，对项目实施必要的节能设计和措施。

工程项目实施完成、验收合格后由财务室统一支付。 

项目资金财务管理工作制度健全，管理到位，预算执行

情况良好。 

2. 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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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人民法院 2018 年预算计划，财政下达项目资金

250 万元，实际使用 250 万元。 

（二）项目组织实施情况分析 

1. 项目组织情况 

海安市人民法院将实施天平工程专项资金绩效评估工

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成立了以分管院长为组长、行政

装备科科长为副组长，相关科室、部门人员为成员的“项目

绩效评价组”，加强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的组织和领

导，确保绩效评价工作顺利进行。 

2. 项目执行情况 

市人民法院行装科网络中心工作人员专职负责项目的

采购、实施、验收、维护。结合省院天平工程整体项目和海

安市人民法院实际需求，确定 2018 年度实施移动办公平台

建设、自助诉讼服务区建设、审判大楼及基层法庭无线覆盖

改造三个子项目，由负责政府采购的工作人员实施政府采

购，网络中心工作人员全程监管、验收项目建设，并负责后

期使用和维护。 

（三）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移动办公平台建设、自助诉讼服务区建设、审判大楼及

基层法庭无线覆盖改造三个项目的实施，使得海安市人民法

院信息资源管理系统的软硬件设施进一步完善，全院各项工

作的管理更加智能化、科学化、规范化、实体化和协同化，

有效地促进工作效率的提高，进一步保障人民法院在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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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公正与效率”“司法便民为民”的目标。 

四、实施天平工程项目绩效评价结论 

2018 年度海安市人民法院天平工程项目实施情况良

好。 

五、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 

综上所述，实施天平工程项目十分必要，移动办公平台

建设、自助诉讼服务区建设、审判大楼及基层法庭无线覆盖

改造三个项目的实施，使得海安市人民法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统的软硬件设施进一步完善，全院各项工作的管理更加智能

化、科学化、规范化、实体化和协同化，有效地促进工作效

率的提高，进一步保障人民法院在全社会实现“公正与效率”

“司法便民为民”的目标。 

六、存在问题和建议 

1. 完善项目的前期工作。要坚持科学规划，深入细致地

做好各项前期工作，将目标任务项目化、标准化，按时间节

点统筹规划，提高工作效率，减少投资浪费。 

2、加强对项目完成进度的督办、考核，注重项目质量，

严格评估验收。 

                    

 

 

 


